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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现代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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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概况

山东现代学院图书馆始建于1999年9月,原为山东民进中西医进修学院图书室。2004年7月建成黄台校区图书馆，2006年9月建成经十东路校区图书馆，图书馆总建筑面积为15286.71平方米。目前图书馆共设置九个大型书库、三个借阅一体化阅览室、两个电子阅览室、一个学生自习室和各二级学院资料室，阅览座位1100个。学院图书馆提供全开架外借服务，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目前，图书馆实行主管教学院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机构设置为“一室四部”，即馆办室、采编部、流通部、阅览部、信息技术部。现有工作人员6名，其中副高以上职称1人,中级职称1人；另有部分学生助理参与图书馆的日常辅助管理。

图书馆馆藏资源丰富，涵盖了中图法所分类图书的22个大类，覆盖了学院所开设的每一个专业。藏书以与各专业有关的学术著作、教学参考、工具书、基础教育学科的图书为主，馆藏图书共计127.99万册，电子图书24万册，纸质期刊202种，电子期刊4490种，于2018年引进知网数据库。馆内有现代化的图书管理系统，图书馆所有的借还工作均已实现了图书自动化、网络化管理，方便了图书的流通。通过图书馆网站，读者可以实现学术资源网上检索和利用、下载、阅读各种电子资源。

发扬“团结、勤奋、高效、热忱”的新馆风，始终把“读者第一，服务至上”作为办馆宗旨。坚持不断拓宽信息咨询和参考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读者文明公约

一、图书馆是全院师生读书求知的圣洁殿堂，是学校精神文明的窗口。每个读者在图书馆内都应表现出较高的素质修养和精神道德风貌。

二、爱护书刊资料。每个读者在借阅图书、期刊、电子文献等文献资料时，要倍加爱护，不得丢失损坏。违者要接受图书馆的批评教育或处罚。

三、遵守图书馆借书处、阅览室(含电子阅览室)的有关规定和其他方面的规章制度，自觉维护书库、阅览室的正常管理秩序。所借图书应按规定期限归还，所借期刊阅后务必归放原处。

四、爱护图书馆内的一切公用设施。书架、期刊架、阅览桌、坐椅等不得乱写乱画，不得摔砸敲打。馆内的墙壁不得践踏涂抹，宣传牌不得涂写污损，楼梯护栏不得摇晃折断，消防设备不得随意乱动，门窗玻璃不得弄坏把手固件，节约水电，杜绝长明灯、长流水。

五、爱护环境，保持清洁安静。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废纸杂物，严禁吸烟，禁止吃水果、瓜子等零食。在馆内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吵闹打架。挪动椅子动作要轻，讨论问题声音要小。关闭手机或调到振动状态，保证不影响其他读者学习。

六、读者入馆要衣着整洁，仪表端庄。夏天不得穿裤头、背心、拖鞋、超短裙等进图书馆。发现不文雅的装束和行为，工作人员有权劝其出馆。

七、读者之间要互相谦让，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友好相处。在自习室不得抢占座位，不得为小事争吵，禁止打架斗殴。

八、凡违反文明公约、情节严重者，图书馆将与读者所在单位和学生处、保卫处、资产处等部门共同研究处理意见，做出处理决定，给予适当的处分或处罚。

▉入馆须知

 一、本馆主要对我院师生员工开放，非本院人员严禁入内。

二、读者入馆后，必须自觉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馆长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尊重工作人员的劳动，违者，除批评教育外，并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相应的处罚。

三、入馆者必须持本人有效一卡通借阅书刊，不得借用他人证件，也不得将本人证件借给他人使用。

四、读者入馆要举止文明，衣着整洁，仪态端庄，要讲文明礼貌，做到行为美、语言美。穿拖鞋、裤衩、背心者谢绝入内。

五、馆内必须保持安静、整洁，不许大声喧哗、打闹。

六、保持馆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卫生，不随地吐痰、抛纸屑杂物，不在馆内吃零食，雨雪天气请在馆门口铁箅子上擦拭鞋底，以免将泥水带进馆内。自觉维护馆内的清洁卫生。

七、要维护馆内安全，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馆；出纳台、书库及阅览室内严禁吸烟，不得损坏门窗、暖气、水、电等设施，防止漏气、冒水或断电。

八、读者在借书处、阅览室必须爱护图书、期刊和电子读物，不得随意污损或破坏。违者将按规定处以赔偿罚款。

九、爱护馆内一切公物和公用设施，不得故意损毁和破坏。违者将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按规定处以赔偿罚款。

十、入馆读者请自觉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图书馆借书处及阅览室入口处设有书包柜。

十一、外单位人员参观，须经馆领导同意，在馆内人员陪同下入库。

  

▉一卡通办理须知 

一、新生入校后，以班级为单位，开列名单和一寸近期免冠照片由卡务中心统一办理

二、一卡通务必妥善保存，避免丢失，也不得借与他人使用。一卡通丢失后应及时挂失，否则发生他人借书不还情况，由持卡人负责赔偿。要求补办一卡通，需到卡务中心持相关证件办理。

三、学生毕业、职工离任前，必须将本人借书全部还清，方可办理离校手续，否则不予办理。

 

▉读者入库须知
一、读者不得将个人的书包、书刊和其他用品带入书库，可放在外面的存包柜内保存。

二、读者必须持本人一卡通进入书库，不得借他人一卡通。工作人员发现无照片一卡通或持他人一卡通入库者，有权阻止其入库。必要时可暂时扣留一卡通，待查清情况后酌情处理。

三、夏天不得穿背心、裤头、拖鞋、超短裙进入开架书库，要保持衣着整洁文明。

四、读者被允许进入书库后，借书、选书、还书过程中，要自觉遵守图书馆有关书库管理的规定。违者将按规定处理。

五、读者进入书库，应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尊重工作人员的劳动。欢迎读者对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服务条件提出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可直接向工作人员提出，也可向馆长或学院领导反映，帮助图书馆改进工作，提高服务水平。

六、非本院读者，未经允许不得随便进入书库。本院读者未经允许，也不得带他人进入书库。

 

 
 
 
▉图书馆书库借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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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处管理规定

一、本馆实行开架借阅图书，读者一律凭本人一卡通，在出纳台验证，换取相应的“代书板”后，进入指定书库自行选书。入库时不得携带任何物品。书库内严禁吸烟、吐痰和大声喧哗，保证书库安全、卫生和安静。

二、为保持书架的排架顺序，本书库实行代书板制度。读者入库时，每人限领取一块代书板。入库选书时，请务必将代书板横插在被取书的位置。不借的书必须放回原位，取下代书板，不得错放、倒放，也不得一次选取数册以致无法放归原处，造成乱架。出库时将代书板放回原处。工作人员有权对不认真使用代书板的读者进行教育和监督。

三、图书馆根据馆藏数量和办卡人数规定借书册数，并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加而逐步增加借阅册数(学生5册，教职工师6册。)。读者必须按规定册数借书，不应要求超过规定多借图书。

四、为尊重多数读者的读书权利，提高图书利用率，图书馆规定借阅期限。学生借期为一个月，职工为两个月。读者必须按规定期限还书。如需继续使用，允许第一个月内续借一次。超期不还者，将按规定罚款。

五、读者借书应按规定在借书处办理手续。工作人员要仔细核对证件照片后，方可办理借阅。手续办妥后从监测仪通道出库。如不办理手续，监测仪发出报警信号，将按窃书行为处理。

六、读者办理借书手续前，请仔细检查所借图书是否有缺页、散页、污染、破损等情况。如发现其中之一者，须向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应将实际情况记录清楚，以分清责任。否则，在还书时发现有被污损情况，借书者将按规定承担赔罚款责任。图书借出后，借书人要细心爱护，不得撕页、折叠、污染、揉皱、圈画、破坏加工标记，否则将按规定处以赔罚款。读者对所借图书要妥善保存，不要借给他人，也不要放在容易丢失的地方。丢失图书将按规定处以数倍赔款。

七、读者还书时，工作人员查看还书期限是否超期；对图书内外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是否有污损；所还图书是否与一卡通内图书一致。检查无误后当面与读者办清还书手续。

八、借书处对违规读者执行赔罚款制度

1.超期不还，从到期之日起，按每天0.1元罚款，按实际天数累积计算。

2.损坏图书，视被损坏程度处以书价的部分或全价罚款。被损坏图书仍归图书馆所有，读者不得索要。损坏图书资料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如下处理：

（1）凡涂画、圈点批注，污损，但不影响其流通使用，按该书原价的0.5倍赔偿，不足5元的按5元赔偿，原图书图书馆收回；

（2）严重污损、撕拆、裁割或挖洞致书刊不能继续使用者，若购不到同版原图书，按遗失书刊条款处理，并通报批评；

（3）污损、丢失和有意涂改图书条码，按每张赔款10元予以罚款；私自拆除书脊处书标者，每张罚款2元；私自拆除已外借图书中的磁性材料者，每条罚款10元，并报相关学院给予纪律处分；

3.丢失图书，可用同种书(书名、作者、出版社相同)补偿，但要到图书馆办公室交5元加工费。如买不到同种书，将按规定赔款：一般图书按书价的2～3倍赔款；专业图书按书价的3～5赔款；特别贵重的书按书价的10倍赔款；成套书或多卷册书丢失1册或几册按全套书价赔款。

4.盗窃图书，按书价的5倍罚款，除没收图书外，并会同所在学院和学生处、团委等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给予纪律处分。

5.入库（室）选书应使用代书板，遗失代书板赔款2元。

对以上违规读者，由借书处扣押其一卡通证件，开具《赔罚款通知单》，令其到馆办公室交款，凭收据返还一卡通证件，恢复借书权利。拒绝交款者，停止其借书，并不予办理离校、离职手续。

九、工具书、大部头书、特藏书只供在库内查阅，概不外借。

 

 

 

 

 

 

 

 

 

▉期刊阅览室管理规定

一、读者进入阅览室，只可带一卡通和笔记本，不得带书包等个人物品。个人物品可放在外面的存包柜中。

二、读者须持本人一卡通进入阅览室，不得借用他人一卡通。工作人员要认真核对，如发现借用别人一卡通，有权拒绝其进入阅览室。

三、读者进入阅览室，领取两块号牌，一块对号入座，将号牌放在桌面上；另一块放在所取杂志的位置。杂志读完后，放回原位，将号牌取下。离开阅览室时，将两块号牌交给工作人员，取回一卡通。

四、读者从期刊架上选取杂志，可带到阅览桌阅读。阅览时只可抄写记录，不得撕页、裁剪、开天窗、污染、揉皱、圈画。否则，一经发现，将按规定处理。

五、阅览报纸不允许将报夹打开，阅后自觉将报夹放回报架上。

六、杂志读完后，按照期刊封面上的号码，请务必放回原位，不得乱架，给书刊管理工作带来不便。

七、阅览室对违规读者实行赔罚款制度

（一）对污损期刊的读者，视其违规程度，令其赔偿同种期刊。不能赔偿同种期刊的，按本期刊定价的2倍到院财务处缴纳罚款。污损严重、不能阅读，又不能赔偿同种期刊、影响装订合订本的，按全年期刊的定价缴纳罚款。赔偿后的期刊仍归图书馆所有，不得索要。

（二）发现偷窃杂志、证据确凿的，除令其缴纳高于定价5倍的罚款外，图书馆会同该生所在学院、学生处、团委等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给予纪律处分。

（三）不服从工作人员管理、扰乱阅览室秩序，或打架斗殴、或破坏刊架桌椅及其他公物者，除令其赔偿损失外，并会同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通报批评。

对以上违规违纪、应该缴纳赔罚款的读者，由阅览室扣留其一卡通，并开具《赔罚款通知单》，令其到院财务处缴款，凭缴款收据领取一卡通。拒绝缴纳罚款者，取消其阅览资格，毕业或离职时，不予办理离校手续。

八、读者在阅览室要保持安静，注意公共卫生。

 

 

 

 

▉学生自习室管理规定

一、学生自习室是为本校学生课外自学而设，向全院学生开放。谢绝非本院学生或已毕业离校的学生入内。

二、学生凭本人一卡通进入自习室。可携带书包等个人学习用品，但不要将钱、票、证、卡等贵重物品带入室内，不要丢开个人用品离开自习室，以保证安全。

三、在学生多、座位有限的情况下，开门时要排队入室。不要抢占座位，也不要替别人占座位。每个学生都有权在无人座位上落座，任何人不得逼迫他人让座。

四、学生在自习室学习，要保持安静，不得大声喧哗，不得吵嚷打闹，不得大声讨论或争论问题，不得接听手机，以免影响他人学习。举止要文明，行为要端庄。爱护桌椅等公物，不准在桌椅上乱写乱画。保持室内清洁，不得在室内吃东西，不得将废纸等杂物扔在地上或桌上，要放进垃圾篓里。要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无理取闹。

五、值班人员对扰乱自习室秩序、或打架斗殴、或破坏桌椅等公物者，除令其赔偿财产损失外，并会同有关部门给予纪律处分，进行通报。

请读者互相关照，互相礼让，与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一个幽雅、舒适的学习环境。

 

 

 

 

▉电子阅览室管理规定

　　一、本室服务对象为本校教职工和本校在读学生。
　　二、上机者要主动出示一卡通，并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对号入座，不得使用他人的证件进入该室上机，若有发现当场没收证件。本室限一人一机，不得干扰影响他人。
　　三、上机过程中，如发现主机、鼠标、键盘、耳机等外部设备有异常情况时，要及时通知工作人员解决，以避免被视为破坏者，按一定价格处以罚金。
　　四、不能擅自调换、移动或拆卸微机组件，以及由于使用不当造成计算机硬件损坏等，均由上机者承担责任。
　　五、严禁擅自安装、拷贝、删除、添加任何文件和程序，有以上行为者当场取消上机资格，并取消一个月的机时。
　　六、严禁私自带光盘入室播放、安装，若有发现当场没收，杜绝在网上截取或传播淫秽、反动、诋毁性的报道、影视图片，更不能发布有害信息，工作人员在计算机上实行远程监控，一经发现以上现象将当场取消上机资格，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确有必要下载相关文献和软件者，在取得工作人员同意后进行，否则取消一个月机时。
　　七、爱护室内设备，保持室内环境卫生，不得喧哗，严禁吸烟、吃零食、随意吐痰和随意扔纸屑杂物。
　　八、对违规者，视情节轻重，将给予取消上机资格、通报批评、罚款、没收证件等处罚。情节严重者，移交学院有关部门处理。
▉图书馆勤工助学岗位管理办法

一、参加图书馆勤工助学学生的聘用和报酬发放由学院勤工助学管理部门负责，其工作管理由图书馆负责。

二、勤工助学的用工名额由各部室根据需要向馆领导提出申请，馆办公室根据馆领导批示，通过馆内协调或向学院勤工助学管理部门提出增补用工名额的申请等方式予以解决落实。

三、馆办公室每学期开学初对上学期的勤工助学学生进行核实，对表现差和不能继续工作的同学名单及时向学院勤工助学管理部门报告，并联系新勤工助学人员落实补充到位。

四、勤工助学的学生由院勤工助学管理部门根据用工名额分派到图书馆，经图书馆办公室接收后再派至各用工部室。勤工助学学生工作状况的评定由各用工部室负责人根据其本人的出勤情况和工作质量来确定，每月由部室负责人填写考核意见报馆办公室。

 

 

 

 

 

 

 

 

 
 ◆附录一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22个基本大类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N自然科学总论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B 哲学、宗教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Q 生物科学

          D 政治、法律                   R 医药、卫生

          E 军事                         S农业科学

          F经济                          T 工业技术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U交通运输

          H语言、文字                    V航空、航天

          I 文学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J 艺术                          Z 综合性图书

          K 历史、地理

◆附录二  图书标识与排架

一、本馆每一本书都有馆藏章、条形码、书标等特点。

索书号是图书分类排架的符号，读者可据此查阅和检索图书资料。我馆每本图书书脊下端的书标，都写有该书的索书号。同一种图书为一个索书号。

索书号一般由二至三排的符号组成。如图：[image: image4.png]. OHEARERENE 4
DHHRERENE U m





 K02-分类号

  21-种次号     索书号（02/21:3）

3-卷此号

二、我馆图书采用的是分类排架，即根据图书的分类体系来进行排架。每本书的索取号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排架和读者找书的依据。每排书架的两端贴有大类的类目标识。读者可根据标识查找自己所需的图书。

 

◆附录三  图书馆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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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图书馆常见问题问答

一、新生如何办理一卡通？

新生入学后，统一由学校办理一卡通，详见一卡通办理须知。
 二、可以使用别人的一卡通借书吗？

一卡通是读者在图书馆借阅图书、查阅资料的唯一有效证件，仅限本人使用，不允许转借他人或使用他人的一卡通借书。

三、如何借阅图书？

（一）借书：图书馆流通书库对全院师生实行开架借阅。读者借阅图书时须凭自己的一卡通入馆选书。每取一本书浏览后，放置所取代书板，认为不是自己所需的图书，请抽回代书板，并将书放回原位；如选择借阅该书，则将图书和一卡通一并交到借书处办理外借手续。 

对确定要借的书，读者须检查该书是否完整无损，如有缺页、损坏，应向管理人员声明，并做出标记。

（二）还书：读者将要还图书交给工作人员，经检查无破损、勾画等问题后，方可办理还书手续。读者一定要等手续办完后离开。还回图书如有损坏将按《图书罚款制度》处理。读者要在规定的借阅时间内还书，如到期未看完，须到图书馆办理续借手续，否则按超期图书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代书板使用须知：1.读者进入书库，须凭卡领取代书板。2.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翻阅时，须把代书板放在此书的位置上，以免把书归架时放错位置。3. 当要借此书或不借时，需把代书板取回，并用于寻找下一本图书。4. 办理借书手续时，需把代书板放归原代书板放置处。5. 请正确使用，如有遗失损坏，照价赔偿，谢谢合作！

四、一卡通丢了怎么办？

读者丢失一卡通后，应立即到图书馆办理挂失手续，以免被他人冒名使用，使你的利益受到损失。挂失前所有已被借出的图书由读者本人负责归还。一卡通挂失期间仍可还书，以免超期。如在一周内一卡通找到，请办理解除挂失手续。

五、本人身份改变了，需要重新办理一卡通吗？

如读者因转专业、留级等原因转到新班级，应到卡务中心重新更改个人信息。

六、怎样知道个人借书情况和还书期限？

读者可通过图书馆联机目录检索终端查询个人借书情况。

七、读者借阅图书超期如何处理？

读者所借图书应在规定的借阅期限内归还，学生借阅期限30天，续借30天，教师借阅期限60天，续借天数为60天。逾期未还者，须交罚款0.1元/天。

八、假期图书怎样借还？

读者根据图书馆时间安排，办理相应寒暑假借书手续，假期借书一律在开学后两周内归还图书馆，超期按照相关规定罚款。

九、读者因公出差、实习、病休等造成图书过期，可以免除罚款吗？
不可以。任何原因造成的借阅图书超期，都将影响图书的流通。为避免经济损失，请外出前到图书馆查看个人借阅记录，及时办理图书归还或续借手续，也可委托他人代为还书。如遇不可遇见事件而造成的图书超期，图书馆将视具体情况酌情处理。

十、如何向图书馆推荐购买新书和增订期刊？

图书馆十分重视读者对书刊的推荐意见，如有新书或增订期刊推荐请联系图书馆办公室人员，办公电话：0531-62323801；图书馆增加了馆长信箱uxd_tsg@163.com，对于您的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大力吸取。

4.代书板放回原处





1.进书库出示本人一卡通





2.自取代书板





3.入库自选图书（选书时代书板插入所选图书位置）





5.将书和一卡通证件在出纳台内交给工作人员办理借阅手续（未办理借阅手续不能将书带出库）





6.离开书库


（出纳台外取书）










